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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親王允祥與西洋傳教士

展場巡禮

怡
親
王
允
祥
︵
一
六
八
六

∼

一
七
三

○

︶
，
清
聖
祖
康
熙
帝
︵
一
六
五
四

∼

一
七
二
二
︶
第
十
三
子
，
他
與
皇
四
子
胤

禛
雖
非
同
母
所
生
，
但
自
幼
晨
夕
聚
處
，

情
感
甚
篤
，
康
熙
朝
晚
期
皇
位
之
爭
時
，

他
們
係
為
堅
定
的
盟
友
。
︵
圖
一
︶
雍
正

元
年
︵
一
七
二
三
︶
，
雍
正
帝
晉
封
允
祥

為
怡
親
王
，
命
其
總
理
事
務
，
委
任
之
處

甚
多
，
他
無
不
悉
心
籌
畫
，
慎
密
敷
陳
，

辦
事
處
處
妥
貼
，
深
得
雍
正
帝
信
任
。
雍

正
帝
倚
重
允
祥
，
不
僅
朝
廷
官
員
皆
知
，

怡
親
王
允
祥
與
西
洋
傳
教
士

侯
皓
之

西
洋
傳
教
士
亦
相
當
明
瞭
。
雍
正
帝
不
喜

歡
天
主
教
，
不
承
認
傳
教
士
，
僅
視
其
為

技
藝
人
，
登
基
不
久
，
即
命
內
務
府
傳
達

歐
洲
人
未
獲
恩
准
不
得
進
宮
。
傳
教
士
若

有
所
求
，
透
過
允
祥
上
達
天
聽
是
唯
一
可

行
的
方
法
。
根
據
傳
教
士
書
信
記
載
，
傳

教
士
視
允
祥
為
﹁
保
護
人
﹂
，
若
有
任
何

棘
手
事
務
均
請
求
他
幫
忙
，
他
亦
利
用
傳

教
士
專
長
處
理
各
種
事
務
。

福
建
教
案　

請
求
圜
轉

雍
正
元
年
七
月
，
閩
浙
總
督
覺
羅

滿
保
、
福
建
巡
撫
黃
國
材
上
奏
說
：
﹁
西

洋
人
在
各
省
大
府
縣
內
俱
建
天
主
堂
居

住
，
︙
且
頻
頻
傳
教
，
蠱
惑
干
人
，
經
年

日
久
，
於
地
方
絲
毫
毫
無
益
。
伏
乞
皇
上

明
鑑
，
西
洋
人
除
常
住
京
城
外
，
外
省
不

准
西
洋
人
私
自
居
住
，
或
俱
送
京
城
或
遣

返
廣
東
澳
門
。
﹂
︵
註
一
︶

雍
正
帝
將
奏
摺

交
由
禮
部
討
論
。
傳
教
士
獲
悉
奏
摺
內
容

時
，
非
常
震
驚
，
積
極
探
聽
相
關
消
息
，

設
法
尋
求
禮
部
官
員
及
其
主
管
嘉
郡
王
允

怡
親
王
允
祥
︵
一
六
八
六

∼

一
七
三○

︶
是
雍
正
帝
異
母
兄
弟
，
也
是
股
肱
重
臣
，
政
務
委
任
之

處
甚
多
，
其
中
代
與
傳
教
士
聯
繫
溝
通
史
實
，
較
少
為
史
家
所
注
意
。
藉
由
清
宮
檔
案
和
傳
教
士

書
信
紀
錄
可
知
，
允
祥
常
委
託
傳
教
士
辦
理
政
事
，
傳
教
士
則
視
其
為
天
主
教
在
清
廷
之
保
護

人
，
雙
方
往
來
密
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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裪
幫
忙
，
但
未
能
轉
寰
。

雍
正
元
年
十
二
月
，
禮
部
決
議
：

﹁
請
將
各
省
西
洋
人
，
除
送
京
效
力
外
，

餘
俱
安 

插
澳
門
，
應
如
所
請
，
天
主
堂
改

為
公
所
，
誤
入
其
教
者
，
嚴
行
禁
飭
。
﹂

︵
︽
世
宗
憲
皇
帝
實
錄
︾
，
卷
十
四
︶

傳
教
士
得

知
結
果
，
決
定
直
接
請
求
皇
帝
收
回
成

命
，
他
們
認
為
﹁
先
皇
帝
︵
康
熙
︶
第

十
三
子
可
說
是
今
上
惟
一
寵
信
之
人
，

如
他
願
意
擔
此
干
係
，
我
們
覺
得
他
最

適
於
幫
我
們
上
奏
﹂
，
於
是
耶
穌
會
士

馮
秉
正
︵D

e M
ailla Joseph

 Fran
çois 

M
arie A

nne de M
oyraic, 1669 -1748

︶
、

費
隱
︵X

av
ier E

h
ren

b
ert F

rid
elli, 

1
6

7
3 -1

7
4

3

︶
和
郎
世
寧
︵G

iu
sep

p
e 

C
astiglion

e, 1688 -1766

︶
共
同
求
見
允

祥
，
懇
求
說
：
﹁
王
爺
，
我
們
懇
請
您
注

意
到
我
們
這
些
外
國
人
像
可
憐
的
孤
兒
一

般
無
依
無
靠
，
只
能
祈
求
皇
上
和
您
的
支

援
了
。
我
們
冒
昧
希
望
您
能
像
慈
父
一
樣

庇
護
我
們
。
﹂
允
祥
雖
早
知
傳
教
士
來

意
，
可
能
出
於
安
撫
，
回
覆
說
：
﹁
放
心

吧
，
皇
上
把
你
們
的
事
交
給
了
我
，
我
會

認
真
辦
理
的
。
﹂
兩
天
後
，
允
祥
再
度
接

見
傳
教
士
，
態
度
丕
變
，
表
示
不
允
許
傳

教
士
改
變
中
國
律
法
與
固
有
習
俗
，
傳
教

士
認
為
允
祥
轉
述
雍
正
帝
旨
意
，
於
是
遞

交
陳
情
書
、
教
義
書
籍
等
物
，
期
盼
透
過

們
從
廣
州
攆
到
澳
門
，
但
皇
上
說
廣
東

巡
撫
年
希
堯
就
此
肯
定
會
提
出
申
請

的
。
︵
︽
耶
穌
會
士
中
國
書
簡
集
︾
第
二
卷
，
頁

三
三
二
︶

傳
教
士
們
雖
然
極
力
求
勸
，
表
示
欲
再
上

奏
陳
情
，
允
祥
指
出
斷
不
可
行
，
隨
之
離

去
，
使
得
傳
教
士
們
陷
入
一
種
﹁
無
法
描

述
的
深
深
的
悲
哀
之
中
。
﹂

雍
正
帝
雖
然
交
代
﹁
善
待
﹂
傳
教

士
，
但
執
行
過
程
中
，
各
地
頻
傳
粗
暴

虐
待
，
廣
東
巡
撫
甚
至
欲
將
轄
內
傳
教
士

全
部
逐
往
澳
門
。
面
對
這
種
情
勢
，
傳

教
士
決
議
﹁
向
我
們
的
保
護
人
十
三
親

王
遞
交
新
的
陳
情
書
﹂
，
允
祥
看
過
後
給

予
意
見
，
允
諾
交
付
莊
親
王
允
祿
處
理
。

傳
教
士
﹁
被
這
位
親
王
的
仁
慈
深
深
打
動

了
，
連
忙
伏
地
磕
頭
感
謝
他
的
教
誨
和

主
動
為
我
們
做
的
好
事
。
﹂
雍
正
二
年

︵
一
七
二
四
︶
五
月
，
巴
多
明
重
新
寫
好

奏
摺
送
進
宮
中
，
與
白
晉
和
戴
進
賢
在
宮

門
外
等
候
。
雍
正
帝
閱
摺
硃
批
：
﹁
今
爾

等
既
哀
懇
乞
求
，
朕
亦
只
可
諭
廣
東
督
撫

暫
不
催
遷
，
令
地
方
大
吏
確
議
再
定
。
﹂

︵
註
二
︶

︵
圖
三
︶
巴
多
明
等
人
聞
旨
叩
謝

天
恩
，
隨
後
雍
正
帝
破
例
召
見
傳
教
士
，

重
申
前
令
，
反
駁
神
父
奏
書
內
容
等
語
。

說
明
獲
得
諒
解
。
他
們
再
次
請
求
允
祥
協

助
。
允
祥
深
入
詢
問
後
說
：
﹁
我
雖
做

不
了
主
，
但
會
儘
量
為
你
們
幫
忙
。
﹂

︵
︽
耶
穌
會
士
中
國
書
簡
集
︾
第
二
卷
，
頁
三
二
五

∼

三
二
八
︶傳

教
士
雖
然
委
請
允
祥
轉
寰
，
不

過
仍
未
能
如
願
。
雍
正
元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
雍
正
帝
批
覆
禮
部
決
議
︵
圖
二
︶
：

 

依
議
。
西
洋
人
乃
外
國
之
人
，
各
省
居

住
年
久
，
今
該
督
奏
請
搬
移
，
恐
地
方

之
人
混
行
擾
累
。
行
文
各
省
督
撫
，
伊

等
搬
移
時
，
或
給
與
半
年
或
給
與
數
月

之
限
，
令
其
搬
移
，
其
來
京
與
安
插
澳

門
者
，
委
官
沿
途
照
看
送
到
，
毋
使
勞

苦
。
︵
︽
雍
正
朝
起
居
注
冊
︾
，
頁
一
四
八
︶

傳
教
士
獲
悉
後
，
大
為
失
望
，
馮
秉
正
難

掩
失
落
地
在
信
中
說
：
﹁
我
們
指
望
十
三

親
王
為
我
們
說
話
，
卻
落
了
空
。
但
我
們

又
不
敢
催
得
太
急
，
生
怕
因
糾
纏
不
休
而

失
去
這
個
僅
剩
的
靠
山
。
﹂
面
對
嚴
峻
情

勢
，
傳
教
士
們
並
不
死
心
，
由
時
任
欽

天
監
監
正
戴
進
賢
神
父
︵Ign

az K
ögler, 

1680 -1746

︶
為
代
表
，
撰
寫
奏
書
，
請

允
祥
代
為
陳
情
。
允
祥
要
求
修
改
內
容
，

再
伺
機
進
呈
。
最
終
得
知
雍
正
帝
依
然

維
持
原
意
，
馮
秉
正
、
白
晉
︵Joach

im
 

B
ouvet, 1656 -1730

︶
、
雷
孝
思
︵Jean 

B
aptiste R

egis, 1663 -1738

︶
及
巴
多
明

︵D
om

inique Parrenin, 1665 -1741

︶
等

神
父
跪
地
向
允
祥
磕
頭
，
請
求
他
再
向
雍

正
帝
說
情
。
面
對
神
父
們
的
請
求
，
允
祥

無
奈
地
說
：

 

你
們
要
我
做
什
麼
呢
？
難
道
要
我
也
陷

入
你
們
的
窘
境
，
讓
我
為
了
救
你
們
而

自
己
完
蛋
嗎
？
何
況
皇
上
說
了
讓
你
們

留
在
這
裡
︵
北
京
︶
以
及
廣
州
。
我
曾

向
他
提
出
異
議
，
說
有
人
照
樣
會
把
你

圖一　 清　馮照、蔣和　允祥像　軸　絹本　縱130，橫64.7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清史圖典．雍正朝》

圖二　 管理禮部事務嘉郡王允祹題請飭禁愚民誤入天主教本　
引自《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

圖三　 〈西洋人戴進賢等奏請免令廣東驅逐西洋人并各省送往之西洋人願往廣東居住摺〉　引自《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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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次
召
見
後
不
久
，
雍
正
帝
開
始
整

肅
信
仰
天
主
教
的
蘇
努
家
族
，
各
省
傳
教

士
亦
被
遷
移
至
廣
州
，
中
國
傳
教
事
業
進

入
嚴
重
的
衰
退
期
。

特
使
來
華　

從
中
斡
旋

雍
正
三
年
︵
一
七
二
五
︶
，
教
宗

本
篤
十
三
世
︵B

en
edictus X

III, 1649 -

1730

︶
派
遣
兩
名
神
父
使
華
，
祝
賀
雍
正

帝
登
基
。
特
使
來
華
，
允
祥
居
間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
在
特
使
抵
達
以
前
，
雍
正
帝
為

展
現
對
歐
洲
人
友
好
，
命
允
祥
轉
達
德
里

格
︵T

eodoricus Pedrini, 1670 -1746

︶
、

蘇
霖
︵Joseph

 S
uarez, 1656 -1736

︶
和

巴
多
明
說
：
﹁
現
三
年
的
喪
期
已
滿
，

皇
帝
陛
下
設
過
盛
宴
，
但
你
們
歐
洲
人
沒

去
。
你
們
寫
好
賀
喜
的
奏
摺
，
農
曆
九
月

十
九
︵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
呈
來
，
我
轉
呈

皇
上
。
﹂
未
久
，
雍
正
帝
在
圓
明
園
召
見

傳
教
士
，
垂
詢
關
懷
，
特
別
曉
諭
傳
教
士

切
莫
害
怕
，
亦
不
要
引
起
教
宗
特
使
的
恐

懼
。
談
話
結
束
，
雍
正
帝
還
賞
給
每
位
傳

教
士
哈
密
瓜
，
以
示
恩
寵
。
出
宮
後
，
傳

教
士
前
往
怡
王
府
表
達
謝
意
，
傳
教
士
稱

此
次
會
面
是
為
歐
洲
人
﹁
展
示
了
新
的
一

幕
戲
。
﹂
︵
︽
中
國
來
信
︾
，
頁
四
七

∼

五○

︶

同
年
︵
一
七
二
五
︶
十
月
三
十
日
，
允
祥

接
到
教
宗
書
信
譯
文
，
教
宗
特
使
表
示
留

華
服
務
的
意
願
。
允
祥
巧
妙
地
婉
拒
說
：

﹁
如
果
從
遙
遠
的
國
度
帶
來
的
貢
品
的
正

式
使
者
不
回
去
，
不
給
教
皇
帶
去
皇
帝
的

回
禮
，
這
既
不
利
於
中
國
的
尊
嚴
，
也
有

損
於
教
皇
的
臉
面
﹂
。
︵
︽
中
國
來
信
︾
，
頁

五○

︶
雍
正
五
年
︵
一
七
二
七
︶
四
月
，
葡

萄
牙
麥
德
樂
︵D

om
 A

lexandre M
etelo 

S
ouzay M

en
ezes

︶
奉
國
王
之
命
使
華
，

其
目
的
有
三
：
弔
唁
康
熙
帝
、
祝
賀
雍
正

帝
登
基
，
以
及
請
求
庇
護
澳
門
和
中
國

內
地
的
葡
人
。
葡
使
來
華
，
雍
正
帝
相
當

重
視
，
於
前
一
年
，
命
允
祥
規
劃
接
待

工
作
，
諸
如
：
傳
教
士
出
城
迎
接
專
使
進

京
、
賜
予
食
品
等
，
給
予
高
規
格
接
待
。

︵
︽
中
國
來
信
︵
一
七
一
六

∼

一
七
三
五
︶
︾
，
頁

五
九
︶

由
於
此
前
清
廷
曾
有
驅
逐
傳
教
士

之
舉
，
允
祥
不
欲
葡
使
為
此
表
示
意
見
，

積
極
過
濾
，
一
再
詢
問
隨
行
的
張
安
多

︵A
ntóin de M

agaihaens, 1677 -1735

︶

等
神
父
，
確
認
沒
有
其
他
﹁
令
人
不
快
的

使
命
﹂
，
才
將
葡
使
出
使
內
容
彙
報
雍

正
。

外
交
往
來
，
各
為
其
主
，
無
不
為

本
國
爭
取
最
大
利
益
與
尊
嚴
。
麥
德
樂
使

華
，
為
維
護
尊
嚴
，
在
許
多
事
情
上
與
清

廷
發
生
爭
端
。
同
樣
地
，
允
祥
亦
反
覆

確
認
細
節
，
決
定
處
理
方
案
，
例
如
：
葡

使
不
接
受
﹁
進
貢
﹂
一
詞
，
允
祥
與
巴

多
明
討
論
，
進
宮
請
示
因
應
方
案
，
雍
正

帝
決
定
派
歐
洲
人
與
官
員
各
一
名
赴
澳
門

迎
接
，
表
示
重
視
。
允
祥
檢
查
國
書
譯
文

﹁
是
否
有
引
起
麻
煩
的
字
句
﹂
，
確
保
葡

使
覲
見
時
不
會
提
及
皇
帝
不
愛
聽
之
事
。

葡
使
要
求
比
照
俄
使
覲
見
康
熙
帝
模
式
，

親
交
國
書
，
允
祥
甚
為
不
滿
，
嚴
厲
訓

斥
傳
教
士
，
要
求
﹁
教
教
那
些
新
來
的

人
﹂
，
後
經
雍
正
帝
寬
容
，
同
意
比
照
前

例
辦
理
。
葡
使
拒
絕
演
練
覲
見
禮
儀
，
傳

教
士
夾
處
其
間
，
兩
面
為
難
，
便
以
葡
使

熟
悉
禮
儀
為
由
推
辭
，
但
允
祥
不
悅
地
批

評
：
﹁
既
然
麥
德
樂
拒
絕
操
練
，
他
就
不

是
他
王
國
的
一
位
大
臣
﹂
，
要
求
巴
多
明

以
自
己
的
名
義
傳
話
：
﹁
只
有
皇
帝
對
他

滿
意
了
，
他
才
能
如
願
地
完
成
他
的
使

命
，
回
去
的
時
候
能
受
到
和
來
時
一
樣
的

禮
遇
。
﹂
對
此
，
麥
德
樂
表
示
明
白
為
教

會
求
情
亦
無
濟
於
事
。
︵
︽
耶
穌
會
士
中
國
書

簡
集
︾
第
三
卷
，
頁
二
二
八

∼
二
三
四
︶

麥
德
樂
如
是
說
，
不
過
還
是
貿
然
向

雍
正
帝
提
出
相
關
請
求
，
事
後
雍
正
帝
接

見
戴
進
賢
等
傳
教
士
，
重
申
不
願
聽
聞
讓

歐
洲
人
回
到
各
省
一
事
，
讓
傳
教
士
與
雍

正
帝
的
關
係
更
雪
上
加
霜
，
麥
德
樂
亦
對

自
己
的
鹵
莽
行
徑
相
當
後
悔
。

俄
國
是
中
國
北
面
最
大
的
國
家
，

對
中
國
領
土
甚
有
野
心
，
康
熙
朝
雖
然
簽

訂
中
俄
尼
布
楚
條
約
，
確
認
中
俄
東
段
邊

界
，
但
額
爾
古
納
河
以
西
邊
界
尚
未
界

定
，
清
廷
將
雙
方
貿
易
與
邊
界
問
題
掛

鈎
，
限
制
俄
國
商
人
在
中
國
貿
易
以
為
牽

制
。
︵
圖
四
︶

雍
正
初
年
，
清
廷
積
極
準
備
用
兵
準

噶
爾
，
俄
國
認
為
有
利
可
圖
，
雍
正
三
年

︵
一
七
二
五
︶
，
俄
國
女
皇
凱
薩
琳
一
世

︵C
atherineⅠ

, 1684 -1727

︶
派
遣
特
使

薩
瓦
︵Sava V

aladislavich

︶
率
團
來
華

談
判
商
務
和
邊
界
問
題
。
經
過
冗
長
的
談

判
，
雍
正
五
年
︵
一
七
二
七
︶
，
中
俄
雙

方
簽
訂
恰
克
圖
條
約
，
劃
分
兩
國
邊
界
，

規
定
兩
國
通
商
關
係
，
同
意
俄
國
在
北
京

興
建
教
堂
等
。
在
中
俄
談
判
期
間
，
雍
正

帝
特
別
在
宮
中
宴
請
二
十
名
傳
教
士
，

並
透
過
允
祥
傳
話
，
希
望
傳
教
士
寫
信
回

歐
宣
傳
雍
正
帝
以
禮
相
待
之
事
，
不
欲
俄

使
回
國
片
面
敘
述
傳
教
士
在
華
受
虐
，
以

平
衡
歐
洲
視
聽
。
此
外
，
雍
正
帝
讓
允
祥

傳
達
肯
定
傳
教
士
對
俄
事
務
的
貢
獻
，

諸
如
：
巴
多
明
與
薩
瓦
交
涉
、
宋
君
榮

︵A
ntonius G

oubil, 1689 -1759

︶
、
馮

秉
正
、
徐
懋
德
︵A

n
dré P

ereira, 1690 -

1743

︶
等
繪
製
地
圖
、
宋
君
榮
提
交
關
於

俄
國
情
況
報
告
等
，
凸
顯
傳
教
士
參
與

清
廷
對
外
事
務
，
也
看
到
允
祥
在
此
間

的
重
要
角
色
。
︵
︽
清
代
西
人
見
聞
錄
︾
，
頁

一
六
八

∼

一
六
九
︶

代
為
陳
請　

批
准
返
歐

雍
正
元
年
，
羅
馬
傳
信
部
馬
國
賢

︵M
atteo R

ipa, 1682 -1745

︶
神
父
離
華

返
歐
，
便
是
透
過
允
祥
的
幫
忙
。
康
熙

四
十
九
年
︵
一
七
一○

︶
，
馬
國
賢
奉
教

宗
命
來
華
斡
旋
中
國
禮
儀
問
題
，
而
後
因

擅
長
雕
版
和
繪
畫
，
受
命
繪
製
︿
御
製
避

暑
山
莊
三
十
六
景
詩
圖
﹀
銅
版
畫
。
然
而

馬
國
賢
因
與
耶
穌
會
立
場
不
同
，
與
其
他

傳
教
士
理
念
衝
突
，
加
以
被
迫
參
與
康
熙

帝
和
仁
壽
皇
太
后
︵
雍
正
帝
生
母
︶
的
喪

禮
祭
儀
，
讓
他
感
到
極
度
厭
惡
，
急
欲
思

去
。
可
是
此
前
康
熙
帝
已
要
求
願
意
在
華

的
傳
教
士
必
需
領
取
信
票
，
並
聲
明
遵
守

﹁
利
瑪
竇
規
矩
﹂
，
保
證
﹁
永
不
復
回
西

洋
﹂
︵
註
三
︶

，
成
為
傳
教
士
無
法
回
歐
的

制
約
。
︵
圖
五
︶

為
突
破
限
制
，
馬
國
賢
構
思
計
策
，

以
求
順
利
離
華
。
首
先
，
尋
找
合
適
藉

口
，
馬
國
賢
在
回
憶
錄
中
寫
道
：
﹁
在
中

圖四　 清　謝遂　職貢圖　局部　鄂羅斯夷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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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親王允祥與西洋傳教士

展場巡禮

國
，
新
近
死
了
雙
親
的
人
們
普
遍
遵
守
一

種
守
制
的
做
法
，
於
是
我
希
望
能
宣
稱
有

類
似
的
損
失
，
以
便
成
功
離
職
﹂
︵
︽
清
廷

十
三
年—

馬
國
賢
在
華
回
憶
錄
︾
，
頁
一
一
五
︶

，

於
是
以
﹁
父
及
伯
父
、
叔
父
相
繼
病
故
﹂

為
由
，
向
內
務
府
提
出
申
請
，
內
務
府
則

將
此
事
呈
交
允
祥
決
斷
。
其
次
，
透
過
禮

物
請
允
祥
疏
通
幫
忙
，
馬
國
賢
寫
道
當
時

的
情
況
：

 

他
︵
允
祥
︶
負
責
收
藏
鐘
錶
，
自
然
就

是
我
的
直
接
主
管
。
親
王
對
我
的
情
況

猶
豫
不
決
了
很
久
，
他
一
直
微
笑
著
，

和
我
說
了
很
多
話
，
有
時
甚
至
轉
過
身

去
，
假
裝
看
不
見
我
跪
在
地
上
，
等
著

他
的
回
答
。
他
提
出
各
項
允
諾
，
但
我

終
於
發
現
了
他
不
讓
我
走
的
原
因
：
在

中
國
，
禮
物
有
神
奇
的
威
力
。
我
拿
出

還
藏
有
的
歐
洲
來
的
珍
玩
，
通
通
送
到

他
的
府
上
。
它
們
全
都
被
收
下
了
，
這

是
一
個
好
兆
頭
。
不
久
，
我
就
接
到
一

個
令
人
高
興
的
通
知
：
皇
帝
考
慮
到
我

已
經
為
他
的
父
皇
服
務
多
年
，
就
欣
然

同
意
我
的
申
請
，
還
命
令
說
，
我
可
以

得
到
一
些
珍
貴
的
絲
綢
、
瓷
器
，
作
為

告
別
禮
物
。
︵
︽
清
廷
十
三
年—

馬
國
賢
在
華

回
憶
錄
︾
，
頁
一
一
五
︶

馬
國
賢
說
允
祥
﹁
負
責
收
藏
鐘
錶
，
自
然

就
是
我
的
直
接
主
管
﹂
，
其
緣
由
係
因
清

朝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下
的
自
鳴
鐘
處
負
責
鐘

錶
收
貯
，
而
自
雍
正
元
年
起
，
允
祥
以
親

王
身
分
直
接
監
管
造
辦
處
，
秉
承
天
憲
，

直
接
指
揮
﹁
養
心
殿
監
理
製
造
﹂
；
馬
國

賢
曾
在
康
熙
朝
繪
製
銅
版
畫
，
在
造
辦
處

﹁
行
走
﹂
，
故
馬
國
賢
稱
允
祥
是
﹁
直
接

主
管
﹂
。

馬
國
賢
認
為
允
祥
照
單
全
收
禮
物
是

個
﹁
好
兆
頭
﹂
，
果
然
未
久
，
雍
正
帝
便

恩
准
馬
國
賢
返
歐
，
足
見
歐
洲
珍
玩
的
魅

力
。
不
過
需
說
明
的
是
，
馬
國
賢
的
說
辭

並
非
意
指
允
祥
收
禮
辦
事
，
事
實
上
雍
正

帝
喜
歡
洋
玩
意
，
允
祥
深
諳
其
心
理
，
忖

度
或
許
透
過
歐
洲
珍
玩
，
加
上
親
長
相
繼

病
故
的
理
由
，
才
能
打
動
雍
正
帝
，
換
得

﹁
欣
然
同
意
﹂
馬
國
賢
離
華
。
︵
圖
六
︶

雍
正
帝
特
別
回
贈
馬
國
賢
送
別
禮

物
，
雍
正
元
年
十
月
十
一
日
，
允
祥
帶
馬

國
賢
到
造
辦
處
挑
選
禮
物
，
︽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各
作
成
做
活
計
清
檔
︾
︵
以
下
簡
稱

︽
活
計
檔
︾
︶
載
：

 

怡
親
王
奉
旨
：
著
賞
給
馬
國
賢
暗
龍
白

磁
碗
一
百
件
、
五
彩
龍
鳳
磁
碗
四
十

件
、
五
彩
龍
鳳
磁
盃
六
十
件
、
上
用
緞

四
疋
。
欽
此
。
︵
註
四
︶

馬
國
賢
在
回
憶
錄
中
說
，
允
祥
吩

咐
他
隨
意
挑
選
，
馬
國
賢
﹁
選
定
了
四
個

瓷
花
瓶
和
不
少
件
的
絲
綢
﹂
，
顯
然
客
氣

少
拿
，
此
舉
讓
允
祥
頗
為
不
悅
，
堅
持
命

馬
國
賢
多
取
，
直
到
﹁
我
取
了
兩
百
件
瓷

器
，
他
才
高
興
﹂
，
與
檔
案
記
錄
數
目
相

符
。
馬
國
賢
知
道
皇
上
有
賞
，
但
允
祥
不

明
說
數
量
，
﹁
臨
場
表
演
﹂
一
下
，
感
謝

他
對
前
朝
的
貢
獻
，
營
造
出
嘉
賚
遠
人
的

氣
氛
，
讓
馬
國
賢
感
受
到
十
足
的
盛
情
。

後
來
雍
正
帝
曾
對
返
歐
教
士
說
：
﹁
︵
外

國
人
︶
誰
想
回
國
他
都
不
阻
止
，
但
應
該

向
他
稟
告
，
因
為
外
國
人
離
華
應
以
禮
相

待
并
賜
予
禮
品
，
對
於
這
點
他
頗
為
重

視
。
﹂
︵
︽
中
國
來
信
︾
，
頁
四
六

∼

四
七
︶

結
束
後
，
馬
國
賢
跪
拜
答
謝
，
允
祥

特
地
溫
馨
提
醒
應
擇
吉
日
啟
程
，
但
馬
國

賢
視
此
為
異
教
迷
信
，
答
覆
：
﹁
所
有
的

日
子
都
一
樣
。
﹂
這
讓
允
祥
隨
侍
大
為
驚

訝
，
但
允
祥
不
計
較
馬
國
賢
逕
直
回
應
，

淡
定
說
：
﹁
有
什
麼
大
驚
小
怪
的
，
泰
西

人
不
相
信
有
王
道
︵
黃
道
︶
吉
日
。
﹂

︵
︽
清
廷
十
三
年—

馬
國
賢
在
華
回
憶
錄
︾
，
頁

一
一
六
︶

接
觸
教
士　

指
派
活
計

︽
在
華
耶
穌
會
士
列
傳
及
書
目
︾

︵
以
下
簡
稱
︽
列
傳
︾
︶
載
，
允
祥
受
雍

正
帝
委
以
國
政
，
﹁
待
遇
西
士
獨
異
，
對

於
傳
教
師
待
遇
尚
優
，
而
常
利
用
之
﹂

︵
︽
列
傳
︾
，
頁
六
九○

︶

，
允
祥
利
用
傳
教

士
專
長
，
處
理
政
務
，
以
及
交
辦
活
計

事
務
。
政
務
方
面
，
鑒
於
俄
國
始
終
試
圖

攫
取
侵
略
利
益
，
允
祥
認
為
必
須
深
入
了

解
其
國
情
，
於
雍
正
五
年
至
雍
正
七
年

︵
一
七
二
七

∼

一
七
二
九
︶
間
，
邀
請
宋

君
榮
擔
任
顧
問
，
經
常
會
談
，
內
容
涉
及

政
治
、
地
理
、
歷
史
、
聖
經
、
天
文
等

方
面
，
宋
君
榮
亦
在
兩
次
歐
洲
書
札
中

提
及
繪
製
中
國
地
圖
事
。
︵
︽
列
傳
︾
，
頁

六
八
九

∼

六
九○

︶

另
一
方
面
，
委
派
傳
教
士

測
繪
地
圖
。
雍
正
六
年
︵
一
七
二
八
︶
，

允
祥
委
託
宋
君
榮
測
繪
︽
俄
羅
斯
與
亞

洲
土
耳
其
、
波
斯
、
蒙
古
等
地
接
界
地

圖
︾
。
雍
正
七
年
︵
一
七
二
九
︶
，
允
祥

又
命
宋
君
榮
測
繪
︽
土
耳
其
、
波
斯
、
蒙

古
鄰
境
地
圖
︾
。
︵
︽
列
傳
︾
，
頁
七○
五
︶

附
帶
一
提
，
盛
清
時
期
清
廷
先
後
以
巴
多

明
和
宋
君
榮
擔
任
中
俄
事
務
譯
員
，
並
指

派
主
持
北
京
翻
譯
館
，
教
授
旗
籍
子
弟
拉

丁
語
，
以
培
養
外
交
譯
員
。

康
熙
朝
以
降
，
清
帝
視
傳
教
士
為

技
藝
人
，
允
祥
亦
就
傳
教
士
專
長
，
交
付

認
看
與
指
派
差
事
等
。
當
時
關
於
西
洋
事

務
或
物
品
為
清
人
所
不
知
者
，
往
往
請
傳

教
士
協
助
認
看
，
給
予
意
見
。
雍
正
元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
允
祥
交
出
魚
骨
、
畫

眉
石
，
諭
令
傳
教
士
認
看
，
︽
活
計
檔
︾

載
：

 

西
洋
人
馮
秉
正
、
郎
士
︵
世
︶
寧
認
看

魚
骨
、
畫
眉
石
。
據
伊
詳
稱
：
此
魚
骨

不
認
得
，
其
畫
眉
石
比
黑
鉛
微
軟
些
，

亦
寫
得
字
等
語
。
怡
親
王
呈
進
訖
。

︵
註
五
︶

﹁
怡
親
王
呈
進
﹂
，
表
示
此
事
是
雍
正
帝

交
辦
事
項
。
馮
秉
正
，
法
國
籍
耶
穌
會
神

父
，
語
文
專
家
，
鑽
研
滿
漢
語
，
康
熙

四
十
二
年
︵
一
七○

三
︶
來
華
，
曾
奉
命

圖五　 〈康熙帝駐蹕蘇州時至西洋人諭〉　引自《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圖六　 《雍正半身西服像》　清宮廷畫家繪　紙本設色　縱52.3，橫43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清史圖典．雍正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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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
雷
孝
思
、
德
瑪
諾
︵R

om
in H

inderer, 

1669 -1744

︶
測
繪
河
南
、
江
南
、
浙
江
、

福
建
、
臺
灣
及
附
近
島
嶼
地
圖
。
此
後
，

康
熙
帝
又
命
馮
秉
正
將
滿
文
本
︽
通
鑑
綱

目
︾
譯
成
法
文
。
︵
︽
列
傳
︾
，
頁
六○

七

∼

六

○

八
︶

雍
正
年
間
，
允
祥
以
馮
秉
正
專
長
交

付
繪
製
地
圖
與
認
看
等
事
。

 

義
大
利
籍
耶
穌
會
助
理
修
士
郎
世

寧
是
盛
清
著
名
的
西
洋
畫
家
，
其
藝
術
表

現
豐
富
多
元
，
揉
合
中
西
畫
風
，
開
創
新

的
藝
術
風
格
，
具
有
極
大
的
成
就
。
︵
圖

七
︶
雍
正
帝
喜
歡
郎
世
寧
的
畫
藝
，
透
過

允
祥
與
傳
教
士
一
再
讚
譽
郎
世
寧
，
並
賞

賜
厚
禮
。
允
祥
相
當
器
重
郎
世
寧
，
多
次

交
辦
繪
畫
，
︽
活
計
檔
︾
載
：

 

雍
正
元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
怡
親
王
諭
：

着
西
洋
人
郎
石
寧
︵
郎
世
寧
︶
画
桂
花

玉
兔
月
光
畫
一
軸
。
遵
此
。

 

雍
正
元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
怡
親
王
交
扇

子
四
十
柄
。
王
諭
：
着
西
洋
人
郎
士
寧

︵
郎
世
寧
︶
畫
。
遵
此
。

 

雍
正
元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
怡
親
王
諭
：

班
達
里
沙
、
八
十
、
孫
威
鳳
、
王
玠
、

葛
曙
、
永
泰
等
，□

□

歸
在
郎
石
寧
處

學
畫
。
遵
此
。

 

雍
正
六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
郎
中
海
望
奉

怡
親
王
諭
：
將
此
畵
交
郎
石
寧
另
起
小

稿
改
畫
。
遵
此
。

允
祥
多
次
交
辦
繪
畫
，
並
指
派
學
手
學

藝
，
說
明
清
宮
對
郎
世
寧
畫
藝
的
重
視
。

︵
圖
八
、
九
︶

法
國
籍
耶
穌
會
神
父
沙
如
玉
︵V

alen 

T
iaus C

halier, 1697 -1747

︶
，
鐘
錶
機
械

圖七　 清　郎世寧　聚瑞圖　軸　絹本設色　縱173，橫86.1公分　
國立故宮博院藏

專
家
，
雍
正
七
年
︵
一
七
二
九
︶
來
華
，

到
京
後
，
允
祥
諭
令
：
﹁
著
西
洋
人
沙
如

玉
在
造
辦
處
做
自
鳴
鐘
活
計
。
﹂
︵
註
六
︶

沙
如
玉
曾
為
清
宮
製
作
精
緻
鐘
錶
，
多
有

創
新
，
︽
列
傳
︾
載
沙
如
玉
﹁
以
種
種
技

術
供
奉
內
廷
，
報
更
的
自
鳴
鐘
亦
由
其
發

明
，
此
物
在
歐
洲
已
足
視
為
珍
物
，
縱

不
然
亦
為
技
術
上
一
種
傑
作
。
﹂
︵
︽
列

圖八　清　班達里沙　人參花　軸　縱136.1，橫74.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傳
︾
，
頁
七
四
二
︶

說
明
沙
如
玉
在
製
鐘
技
藝

上
的
成
就
。

政
務
以
外
，
允
祥
與
傳
教
士
也

有
若
干
私
交
，
嚴
嘉
樂
神
父
︵C

h
arles 

Slaviczek, 1678 -1735

︶
曾
在
信
中
記
述
，

雍
正
四
年
︵
一
七
二
六
︶
十
月
，
允
祥
召

德
里
格
和
嚴
嘉
樂
進
怡
王
府
，
﹁
在
深
夜

領
我
們
進
他
的
房
間
，
表
現
了
對
我
們
特

殊
的
恩
崇
。
他
談
起
音
樂
，
給
我
們
提
了

很
多
問
題
，
像
是
認
真
想
向
我
們
請
教
。

但
由
於
他
國
務
十
分
繁
忙
，
再
加
上
這
一

地
區
的
防
治
水
災
問
題
，
他
這
異
常
親
切

的
學
習
、
談
心
，
也
不
得
不
早
早
結
束

了
。
﹂
︵
︽
中
國
來
信
︾
，
頁
五
九
︶
此
時
正
逢

葡
使
使
華
期
間
，
允
祥
此
舉
或
為
表
示
善

意
，
亦
表
現
出
難
得
見
到
在
西
洋
學
科
的

知
識
涵
養
和
學
習
興
趣
。
︵
圖
十
︶

結
語

透
過
傳
教
士
書
信
、
檔
案
與
相
關
記

錄
，
可
見
允
祥
處
處
為
雍
正
帝
設
想
，
謹

奉
天
憲
，
不
違
背
雍
正
帝
意
旨
，
詳
加
排

除
防
範
可
能
讓
雍
正
帝
不
悅
之
處
，
無
論

是
處
理
教
案
、
處
理
涉
外
事
務
，
盡
忠
盡

責
，
慎
密
思
慮
，
克
盡
人
臣
之
道
。
允
祥

圖九　 清　屈兆麟　仿郎世寧花卉　冊　櫻桃桑鳲　縱33.5，橫28.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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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
閩
浙
總
督
滿
保
等
奏
報
西
洋
人
於
福
安
縣
傳

教
惑
眾
等
情
摺
﹀
，
見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編
譯
，
︽
雍
正
朝
滿
文
硃
批
奏
摺
全
譯
︾
，

合
肥
：
黃
山
書
社
，
一
九
九
八
，
上
冊
，
頁

二
五
七
，
雍
正
元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

2.  

西
洋
人
戴
進
賢
，
︿
奏
懇
免
驅
洋
人
往
住
澳
門

摺
﹀
，
見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編
，
︽
雍
正

朝
漢
文
硃
批
奏
摺
全
譯
︾
，
合
肥
：
黃
山
書

社
，
一
九
九
八
，
第
三
冊
，
頁
二
六—

三
七
，

雍
正
二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

3.  

︿
總
管
內
務
府
為
永
不
復
回
西
洋
之
傳
教
士
簽

發
信
票
事
咨
覆
禮
部
﹀
，
引
自
安
雙
城
編
譯
，

︽
清
初
西
洋
傳
教
士
滿
文
檔
案
譯
本
︾
，
鄭

州
：
大
象
出
版
社
，
二○

一
五
，
頁
三
一
一
，

康
熙
四
十
七
年
閏
三
月
初
一
日
。

4.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文

物
館
合
編
，
︽
清
宮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檔
案
總

匯
︾
，
雍
正
元
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
︿
記
事

錄
﹀
，
北
京
：
人
民
出
版
社
，
二○

○

五
，
第

一
冊
，
頁
一
六
四
。

5.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編
，
︽
清
中
前
期
西
洋

天
主
教
在
華
活
動
檔
案
史
料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二○

○
三
，
第
四
冊
，
頁
一
，
雍
正
元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

6.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文

物
館
合
編
，
︽
清
宮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檔
案
總

匯
︾
，
第
四
冊
，
頁
一
七
一
，
雍
正
七
年
三
月

初
九
日
，
︿
自
鳴
鐘
﹀
。

參
考
書
目

1.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文

物
館
合
編
，
︽
清
宮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檔
案
總

匯
︾
，
北
京
：
人
民
出
版
社
，
二○

○

五
。

2.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編
，
︽
清
中
前
期
西
洋

天
主
教
在
華
活
動
檔
案
史
料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二○

○

三
。

3.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編
，
︽
雍
正
朝
起
居
注

冊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九
三
。

4.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編
，
︽
雍
正
朝
漢
文
硃

批
奏
摺
全
譯
︾
、
︽
雍
正
朝
滿
文
硃
批
奏
摺
全

譯
︾
，
合
肥
：
黃
山
書
社
，
一
九
九
八
。

5.  

︵
法
︶
杜
赫
德
編
，
呂
一
民
，
沈
堅
，
鄭
德
弟

譯
，
︽
耶
穌
會
士
中
國
書
簡
集
︾
，
鄭
州
：
大

象
出
版
社
，
二○

○

五
。

6.  

︵
法
︶
費
賴
之
著
，
馮
承
鈞
譯
，
︽
在
華
耶
穌

會
士
列
傳
及
書
目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九
五
。

7.  

︵

捷

克

︶

嚴

嘉

樂

，

︽

中

國

來

信

︵
一
七
一
六

∼

一
七
三
五
︶
︾
，
鄭
州
：
大
象

出
版
社
，
二○

○

二
。

8.  

︵
義
︶
馬
國
賢
著
，
李
天
綱
譯
，
︽
清
廷
十
三

年—

馬
國
賢
在
華
回
憶
錄
︾
，
上
海
：
上
海
古

籍
，
二○

○

四
。

9.  

杜
文
凱
編
，
︽
清
代
西
人
見
聞
錄
︾
，
北
京
：

中
國
人
民
大
學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五
。

10.  

朱
誠
如
主
編
，
︽
清
史
圖
典
．
雍
正
朝
︾
、

︽
清
史
圖
典
．
康
熙
朝
︾
，
北
京
：
紫
禁
城
出

版
社
，
二○

○

二
。

待
傳
教
士
尚
屬
溫
和
，
雖
然
仍
存
親
王
高

貴
思
維
與
保
守
態
度
，
但
已
盡
量
給
予
幫

忙
，
當
然
亦
有
其
利
用
的
目
的
，
彼
此
為

一
種
平
衡
依
賴
關
係
。
不
過
面
對
當
時
中

國
傳
教
事
業
的
險
峻
情
勢
，
允
祥
確
實
是

傳
教
士
僅
剩
的
靠
山
。 作

者
為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副
教
授

圖十　北京孚王府的前身，曾作為允祥後代怡親王的王府。　周維強攝


